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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鼓勵師生組成創新創業團隊，經由競賽活動甄選與創新創業知能研習，將所學習之理論

與實作結合、落實實務教學，培養創意實現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活動時間 

每學年度由研發處定期舉辦，不限制技術領域，於上學期結束前公告辦理。 

三、參賽資格 

(一)本要點所稱師生創新創業團隊，係由指導教師、隊長及隊員所組成。指導教師一名須

為本校專、兼任教師，隊長一名須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隊員數名可由跨系所、

畢業校友或跨校在學學生共同組成。 

(二)同一位教師指導隊數無限制，隊長不得重複報名參賽，但隊員參賽隊數以不超過二隊

為原則。 

(三)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中不得臨時更換成員及主題。 

(四)凡參加歷屆年度創新創業競賽，決賽得獎隊伍之作品不得再次參加比賽。 

四、競賽流程 

為確保校內創新創業競賽活動之品質，依序實施活動規劃、公告說明、初賽、決賽及成果

評估等作業流程。 

(一)活動規劃：須於公告日前，對於競賽主題草擬競賽活動辦法及工作計畫，並完成公文

簽核。競賽活動辦法之內容須包括舉辦目的、參賽資格、獎勵方式、競賽時程與參賽

須知、評審標準、報名作業、創新創業競賽作品格式及參賽聲明等。而工作計畫之內

容須包含活動行程、邀聘審查委員資格人選、經費使用規劃、及工作分派與支援等項

目。 

(二)公告說明：於公告日後，報名截止日前，以創新創業研習營或說明會形式召開，對於

有意願報名參賽團隊提供創新創業計畫書撰擬、簡報技巧、或作品實作之賽前訓練。 

(三)初賽：以書面進行型式審查，初步篩選具創新性及創業性的團隊入圍決賽。擁有發明、

新型或設計專利之團隊得優先入選，其錄取名額、評審標準及權分比例依核定之競賽

活動辦法予以規範。 

(四)決賽：以現場簡報答辯方式，聘請不同於初賽的審查委員進行評選，其錄取名額、評

審標準及權分比例依照舉辦單位核定之競賽活動辦法予以規範。 

(五)成果評估：包含成果統計與校外推薦。賽後三十日內製作活動成果彙編成冊，另推薦

獲獎之師生團隊、作品參加校外之創意競賽或成果展示。 

五、獎勵方式 

本要點獎勵方式為競賽獎勵金，依決賽獲獎之團隊名次頒發。團體競賽獲獎獎金之分配，

由受獎勵者依參賽時之貢獻度自行公平分配，獎勵金支領應依相關稅法辦理。 

六、活動經費來源為本校每學年編列之預算，若預算未獲通過，則當學年度即停止舉辦。 

七、本要點經研究發展處業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